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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是在充分总结吸收 １９９２年公安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道路交通事故

受伤人员伤残评定》（ＧＡ３５—１９９２）执行的经验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起草形成。本标准进一步
完善了伤残等级 １０级分类法。在全面规范人体伤残程度的同时，还建立了多等级伤残和肢体功能丧失
的综合计算数学方法，引入了肩关节复合体的概念并建立了功能丧失的计算方法，为解决多处伤残和肢
体功能丧失的计算及肩胛带伤残的评定问题提供了依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Ａ３５—１９９２。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公安部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志维、赵新才、黄小七、王世其、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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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原则、方法和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评定。

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 ┉┃┊┇┃┇┄┉┇┃┉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各种暴力致伤的人员。

．
伤残 │┅┇│┃┉
因道路交通事故损伤所致的人体残疾。
包括精神的、生理功能的和解剖结构的异常及其导致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的不同程度

丧失。
．
评定 ┈┈┈┈│┃┉
在客观检验的基础上，评价确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等级的过程。

．
评定人 ┈┈┈┈┄┇
办案机关依法指派或聘请符合评定人条件，承担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人员。

．
评定结论 ┈┈┈┈│┃┉┄┃━┊┈┄┃
评定人根据检验结果，按照伤残评定标准，运用专门知识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综合性判断。

．
评定书 ┈┈┈┈│┃┉┇┅┄┇┉
评定人将检验结果、分析意见和评定结论制成的书面文书。

．
治疗终结 ┉┇┉│┃┉┃━┉┎
临床医学一般原则所承认的临床效果稳定。

 评定总则

． 评定原则
伤残评定应以人体伤后治疗效果为依据，认真分析残疾与事故、损伤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定。

． 评定时机
评定时机应以事故直接所致的损伤或确因损伤所致的并发症治疗终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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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疗终结意见不一致时，可由办案机关组织有关专业人员进行鉴定，确定其是否治疗终结。
． 评定人条件
评定人应当由具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人员担任。

． 评定人权利与义务

．． 评定人权利

ａ）有权了解与评定有关的案情和其他材料；
ｂ）有权向当事人询问与评定有关的问题；
ｃ）有权依照医学原则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和要求进行必要的特殊仪器检查等；
ｄ）有权因专门知识的限制或评定材料的不足而拒绝评定。

．． 评定人义务

ａ）全面、细致、科学、客观地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检验和记录；
ｂ）正确及时地作出评定结论；
ｃ）回答办案机关提出的与评定有关的问题；
ｄ）保守案件秘密；
ｅ）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回避原则的规定；
ｆ）妥善保管提交评定的物品和材料。

． 评定书

．． 评定人评定结束后，应制作评定书并签名。
．． 评定书包括一般情况、案情介绍、病历摘抄、检验结果记录、分析意见和结论等内容。
． 伤残等级划分
本标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状况，将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划分为 １０级，从第Ⅰ级

（１００％）到第Ⅹ级（１０％），每级相差 １０％。伤残等级划分依据见附录 Ａ。

 伤残等级

． Ⅰ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植物状态；
ｂ）极度智力缺损（智商 ２０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ｃ）四肢瘫（三肢以上肌力 ３级以下）；
ｄ）截瘫（肌力 ２级以下）伴大便和小便失禁。

．． 头面部损伤致：
ａ）双侧眼球缺失；
ｂ）一侧眼球缺失，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伴盲目 ５级。

．．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重畸形愈合，呼吸功能严重障碍。
．． 颈部损伤致呼吸和吞咽功能严重障碍。
．． 胸部损伤致：

ａ）肺叶切除或双侧胸膜广泛严重粘连或胸廓严重畸形，呼吸功能严重障碍；
ｂ）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Ⅳ级；或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Ⅲ级伴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 腹部损伤致：
ａ）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消化吸收功能严重障碍，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ｂ）双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 肢体损伤致：
ａ）三肢以上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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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二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另一肢丧失功能 ５０％以上；
ｃ）二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第三肢完全丧失功能；
ｄ）一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第二肢完全丧失功能，第三肢丧失功能５０％

以上；
ｅ）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另二肢完全丧失功能；
ｆ）三肢完全丧失功能。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７６％以上。
． Ⅱ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重度智力缺损（智商 ３４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需随时有人帮助才能完成；
ｂ）完全性失语；
ｃ）双眼盲目 ５级；
ｄ）四肢瘫（二肢以上肌力 ２级以下）；
ｅ）偏瘫或截瘫（肌力 ２级以下）。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侧眼球缺失，另一眼盲目 ４级；或一侧眼球缺失，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伴盲目 ３级以上；
ｂ）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盲目 ４级以上；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

眼盲目 ４级以上，另一眼盲目 ５级；
ｃ）双眼盲目 ５级；
ｄ）双耳极度听觉障碍伴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或双耳极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另一

侧耳廓严重畸形；
ｅ）全面部瘢痕形成。

．．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重畸形愈合，呼吸功能障碍。
．． 颈部损伤致呼吸和吞咽功能障碍。
．． 胸部损伤致：

ａ）肺叶切除或胸膜广泛严重粘连或胸廓畸形，呼吸功能障碍；
ｂ）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Ⅲ级；或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伴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 腹部损伤致一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侧肾功能重度障碍。
．． 肢体损伤致：

ａ）二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
ｂ）一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另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ｃ）二肢以上完全丧失功能。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６８％以上。
． Ⅲ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重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
ｂ）严重外伤性癫痫，药物不能控制，大发作平均每月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月四次以上或

小发作平均每周七次以上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月三次以上；
ｃ）双侧严重面瘫，难以恢复；
ｄ）严重不自主运动或共济失调；
ｅ）四肢瘫（二肢以上肌力 ３级以下）；
ｆ）偏瘫或截瘫（肌力 ３级以下）；
ｇ）大便和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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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侧眼球缺失，另一眼盲目 ３级；或一侧眼球缺失，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伴低视力 ２级；
ｂ）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盲目 ３级以上；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

眼盲目 ３级以上，另一眼盲目 ４级以上；
ｃ）双眼盲目 ４级以上；
ｄ）双眼视野接近完全缺损（直径小于 ５°）；
ｅ）上颌骨、下颌骨缺损，牙齿脱落 ２４枚以上；
ｆ）双耳极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ｇ）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另一侧耳廓缺失（或

畸形）５０％以上；
ｈ）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或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另一

侧耳廓严重畸形；
ｉ）面部瘢痕形成 ８０％以上。

．．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重畸形愈合，严重影响呼吸功能。
．． 颈部损伤致：

ａ）瘢痕形成，颈部活动度完全丧失；
ｂ）严重影响呼吸和吞咽功能。

．． 胸部损伤致：
ａ）肺叶切除或胸膜广泛粘连或胸廓畸形，严重影响呼吸功能；
ｂ）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伴器质性心率失常；或心功能Ⅰ级伴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 腹部损伤致：
ａ）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消化吸收功能障碍；
ｂ）一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侧肾功能中度障碍；或双侧肾功能重度障碍。

．． 盆部损伤致：
ａ）女性双侧卵巢缺失或完全萎缩；
ｂ）大便和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 会阴部损伤致双侧睾丸缺失或完全萎缩。
．． 肢体损伤致：

ａ）二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
ｂ）一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另一肢丧失功能 ５０％以上；
ｃ）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另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ｄ）一肢完全丧失功能，另一肢丧失功能 ５０％以上。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６０％以上。
． Ⅳ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中度智力缺损（智商 ４９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限，间或需要帮助；
ｂ）严重运动性失语或严重感觉性失语；
ｃ）四肢瘫（二肢以上肌力 ４级以下）；
ｄ）偏瘫或截瘫（肌力 ４级以下）；
ｅ）阴茎勃起功能完全丧失。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侧眼球缺失，另一眼低视力 ２级；或一侧眼球缺失，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伴低视力 １级；
ｂ）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低视力 ２级以上；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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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眼低视力 ２级以上，另一眼盲目 ３级以上；
ｃ）双眼盲目 ３级以上；
ｄ）双眼视野极度缺损（直径小于 １０°）；
ｅ）双耳极度听觉障碍；
ｆ）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５０％以上；
ｇ）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ｈ）双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伴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或双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

失，另一侧耳廓严重畸形；
ｉ）面部瘢痕形成 ６０％以上。

．． 脊柱胸段损伤致严重畸形愈合，影响呼吸功能。
．． 颈部损伤致：

ａ）瘢痕形成，颈部活动度丧失 ７５％以上；
ｂ）影响呼吸和吞咽功能。

．． 胸部损伤致：
ａ）肺叶切除或胸膜粘连或胸廓畸形，影响呼吸功能；
ｂ）明显器质性心律失常。

．． 腹部损伤致一侧肾功能重度障碍，另一侧肾功能中度障碍。
．． 会阴部损伤致阴茎体完全缺失或严重畸形。
．．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闭锁。
．． 肢体损伤致双手完全缺失或丧失功能。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５２％以上。
． Ⅴ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中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能力明显受限，需要指导；
ｂ）外伤性癫痫，药物不能完全控制，大发作平均每三月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月二次以上

或小发作平均每周四次以上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月一次以上；
ｃ）严重失用或失认症；
ｄ）单侧严重面瘫，难以恢复；
ｅ）偏瘫或截瘫（一肢肌力 ２级以下）；
ｆ）单瘫（肌力 ２级以下）；
ｇ）大便或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眼低视力 １级；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侧眼严重畸形且视力接近正常；
ｂ）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低视力 １级；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眼

低视力 １级以上，另一眼低视力 ２级以上；
ｃ）双眼低视力 ２级以上；
ｄ）双眼视野重度缺损（直径小于 ２０°）；
ｅ）舌肌完全麻痹或舌体缺失（或严重畸形）５０％以上；
ｆ）上颌骨、下颌骨缺损，牙齿脱落 ２０枚以上；
ｇ）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重度听觉障碍；
ｈ）双耳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５０％以上；
ｉ）双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伴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ｊ）双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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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外鼻部完全缺损（或严重畸形）；
ｌ）面部瘢痕形成 ４０％以上。

．． 脊柱胸段损伤致畸形愈合，影响呼吸功能。
．． 颈部损伤致：

ａ）瘢痕形成，颈部活动度丧失 ５０％以上；
ｂ）影响呼吸功能。

．． 胸部损伤致：
ａ）肺叶切除或胸膜粘连或胸廓畸形，轻度影响呼吸功能；
ｂ）器质性心律失常。

．． 腹部损伤致：
ａ）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严重影响消化吸收功能；
ｂ）一侧肾切除或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侧肾功能轻度障碍。

．． 盆部损伤致：
ａ）双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
ｂ）膀胱切除；
ｃ）尿道闭锁；
ｄ）大便或小便失禁，难以恢复。

．． 会阴部损伤致阴茎体大部分缺失（或畸形）。
．．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严重狭窄，功能严重障碍。
．． 肢体损伤致：

ａ）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９０％以上；
ｂ）一肢缺失（上肢在肘关节以上，下肢在膝关节以上）；
ｃ）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另一肢丧失功能 ５０％以上；
ｄ）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４４％以上。
． Ⅵ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中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受限，但能部分代偿，部分日常生活需要帮助；
ｂ）严重失读伴失写症；或中度运动性失语或中度感觉性失语；
ｃ）偏瘫或截瘫（一肢肌力 ３级以下）；
ｄ）单瘫（肌力 ３级以下）；
ｅ）阴茎勃起功能严重障碍。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眼视力接近正常；或一侧眼球缺失伴另一侧眼严重畸形；
ｂ）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伴双眼视力接近正常；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该

眼视力接近正常，另一眼低视力 １级以上；
ｃ）双眼低视力 １级；
ｄ）双眼视野中度缺损（直径小于 ６０°）；
ｅ）颞下颌关节强直，牙关紧闭；
ｆ）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或双耳重度听觉障碍；
ｇ）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另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５０％以上；
ｈ）面部瘢痕形成面积 ２０％以上；
ｉ）面部大量细小瘢痕（或色素明显改变）７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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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损伤致颈椎或腰椎严重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完全丧失。
．． 颈部损伤致瘢痕形成，颈部活动度丧失 ２５％以上。
．． 腹部损伤致一侧肾功能重度障碍，另一侧肾功能轻度障碍。
．． 盆部损伤致：

ａ）双侧输卵管缺失或闭锁；
ｂ）子宫全切。

．． 会阴部损伤致双侧输精管缺失或闭锁。
．．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狭窄，功能障碍。
．． 肢体损伤致：

ａ）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７０％以上；
ｂ）双足跗跖关节以上缺失；
ｃ）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３６％以上。
． Ⅶ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轻度智力缺损（智商 ７０以下）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严重受限；
ｂ）外伤性癫痫，药物不能完全控制，大发作平均每六月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二月二次以

上或小发作平均每周二次以上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二月一次以上；
ｃ）中度失用或中度失认症；
ｄ）严重构音障碍；
ｅ）偏瘫或截瘫（一肢肌力 ４级）；
ｆ）单瘫（肌力 ４级）；
ｇ）半身或偏身型完全性感觉缺失。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侧眼球缺失；
ｂ）双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
ｃ）口腔或颞下颌关节损伤，重度张口受限；
ｄ）上颌骨、下颌骨缺损，牙齿脱落 １６枚以上；
ｅ）一耳极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度听觉障碍；或一耳重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
ｆ）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另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１０％以上；
ｇ）外鼻部大部分缺损（或畸形）；
ｈ）面部瘢痕形成，面积 ２４ｃｍ２以上；
ｉ）面部大量细小瘢痕（或色素明显改变）５０％以上；
ｊ）头皮无毛发 ７５％以上。

．． 脊柱损伤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 ７５％以上。
．． 颈部损伤致颈前三角区瘢痕形成 ７５％以上。
．． 胸部损伤致：

ａ）女性双侧乳房缺失（或严重畸形）；
ｂ）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

．． 腹部损伤致双侧肾功能中度障碍。
．． 盆部损伤致：

ａ）骨盆倾斜，双下肢长度相差 ８ｃｍ以上；
ｂ）女性骨盆严重畸形，产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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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一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另一侧输尿管严重狭窄。
．． 会阴部损伤致：

ａ）阴茎体部分缺失（或畸形）；
ｂ）阴茎包皮损伤，瘢痕形成，功能障碍。

．． 肢体损伤致：
ａ）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５０％以上；
ｂ）双手感觉完全缺失；
ｃ）双足足弓结构完全破坏；
ｄ）一足跗跖关节以上缺失；
ｅ）双下肢长度相差 ８ｃｍ以上；
ｆ）一肢丧失功能 ７５％以上。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２８％以上。
． Ⅷ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轻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部分受限；
ｂ）中度失读伴失写症；
ｃ）半身或偏身型深感觉缺失；
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眼盲目 ４级以上；
ｂ）一眼视野接近完全缺损（直径小于 ５°）；
ｃ）上颌骨、下颌骨缺损，牙齿脱落 １２枚以上；
ｄ）一耳极度听觉障碍；或一耳重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度听觉障碍；或双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
ｅ）一侧耳廓缺失（或严重畸形）；
ｆ）鼻尖及一侧鼻翼缺损（或畸形）；
ｇ）面部瘢痕形成，面积 １８ｃｍ２以上；
ｈ）面部大量细小瘢痕（或色素明显改变）２５％以上；
ｉ）头皮无毛发 ５０％以上；
ｊ）颌面部骨或软组织缺损 ３２ｃｍ３以上。

．． 脊柱损伤致：
ａ）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 ５０％以上；
ｂ）胸椎或腰椎二椎体以上压缩性骨折。

．． 颈部损伤致颈前三角区瘢痕形成 ５０％以上。
．． 胸部损伤致：

ａ）女性一侧乳房缺失（或严重畸形），另一侧乳房部分缺失（或畸形）；
ｂ）１２肋以上骨折。

．． 腹部损伤致：
ａ）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影响消化吸收功能；
ｂ）脾切除；
ｃ）一侧肾切除或肾功能重度障碍。

．． 盆部损伤致：
ａ）骨盆倾斜，双下肢长度相差 ６ｃｍ以上；
ｂ）双侧输尿管严重狭窄；或一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另一侧输尿管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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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尿道严重狭窄。
．． 会阴部损伤致：

ａ）阴茎龟头缺失（或畸形）；
ｂ）阴茎包皮损伤，瘢痕形成，严重影响功能。

．．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狭窄，严重影响功能。
．． 肢体损伤致：

ａ）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３０％以上；
ｂ）双手感觉缺失 ７５％以上；
ｃ）一足足弓结构完全破坏，另一足足弓结构破坏 １燉３以上；
ｄ）双足十趾完全缺失或丧失功能；
ｅ）双下肢长度相差 ６ｃｍ以上；
ｆ）一肢丧失功能 ５０％以上。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２０％以上。
． Ⅸ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轻度智力缺损或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
ｂ）外伤性癫痫，药物不能完全控制，大发作一年一次以上或局限性发作平均每六月三次以上或小

发作平均每月四次以上或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六月二次以上；
ｃ）严重失读或严重失写症；
ｄ）双侧轻度面瘫，难以恢复；
ｅ）半身或偏身型浅感觉缺失；
ｆ）严重影响阴茎勃起功能。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眼盲目 ３级以上；
ｂ）双侧眼睑下垂（或畸形）；或一侧眼睑重度下垂（或严重畸形）；
ｃ）一眼视野极度缺损（直径小于 １０°）；
ｄ）上颌骨、下颌骨缺损，牙齿脱落 ８枚以上；
ｅ）口腔损伤，牙齿脱落 １６枚以上；
ｆ）口腔或颞下颌关节损伤，中度张口受限；
ｇ）舌尖缺失（或畸形）；
ｈ）一耳重度听觉障碍；或一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另一耳中度听觉障碍；
ｉ）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５０％以上；
ｊ）一侧鼻翼缺损（或畸形）；
ｋ）面部瘢痕形成，面积 １２ｃｍ２以上；或面部线条状瘢痕 ２０ｃｍ以上；
ｌ）面部细小瘢痕（或色素明显改变）面积 ３０ｃｍ２以上；
ｍ）头皮无毛发 ２５％以上；
ｎ）颌面部骨或软组织缺损 １６ｃｍ３以上。

．． 脊柱损伤致：
ａ）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 ２５％以上；
ｂ）胸椎或腰椎一椎体粉碎性骨折。

．． 颈部损伤致：
ａ）严重声音嘶哑；
ｂ）颈前三角区瘢痕形成 ２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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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部损伤致：
ａ）女性一侧乳房缺失（或严重畸形）；
ｂ）８肋以上骨折或 ４肋以上缺失；
ｃ）肺叶切除；
ｄ）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Ⅰ级。

．． 腹部损伤致：
ａ）胃、肠、消化腺等部分切除；
ｂ）胆囊切除；
ｃ）脾部分切除；
ｄ）一侧肾部分切除或肾功能中度障碍。

．． 盆部损伤致：
ａ）骨盆倾斜，双下肢长度相差 ４ｃｍ以上；
ｂ）骨盆严重畸形愈合；
ｃ）尿道狭窄；
ｄ）膀胱部分切除；
ｅ）一侧输尿管缺失或闭锁；
ｆ）子宫部分切除；
ｇ）直肠、肛门损伤，遗留永久性乙状结肠造口。

．． 会阴部损伤致：
ａ）阴茎龟头缺失（或畸形）５０％以上；
ｂ）阴囊损伤，瘢痕形成 ７５％以上。

．． 肢体损伤致：
ａ）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１０％以上；
ｂ）双手感觉缺失 ５０％以上；
ｃ）双上肢前臂旋转功能完全丧失；
ｄ）双足十趾缺失（或丧失功能）５０％以上；
ｅ）一足足弓结构破坏；
ｆ）双上肢长度相差 １０ｃｍ以上；
ｇ）双下肢长度相差 ４ｃｍ以上；
ｈ）四肢长骨一骺板以上粉碎性骨折；
ｉ）一肢丧失功能 ２５％以上。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１２％以上。
． Ⅹ级伤残

．．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
ａ）神经功能障碍，日常活动能力轻度受限；
ｂ）外伤性癫痫，药物能够控制，但遗留脑电图中度以上改变；
ｃ）轻度失语或构音障碍；
ｄ）单侧轻度面瘫，难以恢复；
ｅ）轻度不自主运动或共济失调；
ｆ）斜视、复视、视错觉、眼球震颤等视觉障碍；
ｇ）半身或偏身型浅感觉分离性缺失；
ｈ）一肢体完全性感觉缺失；
ｉ）节段性完全性感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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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影响阴茎勃起功能。
．． 头面部损伤致：

ａ）一眼低视力 １级；
ｂ）一侧眼睑下垂或畸形；
ｃ）一眼视野中度缺损（直径小于 ６０°）；
ｄ）泪小管损伤，遗留溢泪症状；
ｅ）眼内异物存留；
ｆ）外伤性白内障；
ｇ）外伤性脑脊液鼻漏或耳漏；
ｈ）上颌骨、下颌骨缺损，牙齿脱落 ４枚以上；
ｉ）口腔损伤，牙齿脱落 ８枚以上；
ｊ）口腔或颞下颌关节损伤，轻度张口受限；
ｋ）舌尖部分缺失（或畸形）；
ｌ）一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或双耳中度听觉障碍；
ｍ）一侧耳廓缺失（或畸形）１０％以上；
ｎ）鼻尖缺失（或畸形）；
ｏ）面部瘢痕形成，面积 ６ｃｍ２以上；或面部线条状瘢痕 １０ｃｍ以上；
ｐ）面部细小瘢痕（或色素明显改变）面积 １５ｃｍ２以上；
ｑ）头皮无毛发 ４０ｃｍ２以上；
ｒ）颅骨缺损 ４ｃｍ２以上，遗留神经系统轻度症状或体征；或颅骨缺损 ６ｃｍ２以上，无神经系统症状

和体征；
ｓ）颌面部骨或软组织缺损 ８ｃｍ３以上。

．． 脊柱损伤致：
ａ）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 １０％以上；
ｂ）胸椎畸形愈合，轻度影响呼吸功能；
ｃ）胸椎或腰椎一椎体 １燉３以上压缩性骨折。

．． 颈部损伤致：
ａ）瘢痕形成，颈部活动度丧失 １０％以上；
ｂ）轻度影响呼吸和吞咽功能；
ｃ）颈前三角区瘢痕面积 ２０ｃｍ２以上。

．． 胸部损伤致：
ａ）女性一侧乳房部分缺失（或畸形）；
ｂ）４肋以上骨折；或 ２肋以上缺失；
ｃ）肺破裂修补；
ｄ）胸膜粘连或胸廓畸形。

．． 腹部损伤致：
ａ）胃、肠、消化腺等破裂修补；
ｂ）胆囊破裂修补；
ｃ）肠系膜损伤修补；
ｄ）脾破裂修补；
ｅ）肾破裂修补或肾功能轻度障碍；
ｆ）膈肌破裂修补。

．． 盆部损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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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骨盆倾斜，双下肢长度相差 ２ｃｍ以上；
ｂ）骨盆畸形愈合；
ｃ）一侧卵巢缺失或完全萎缩；
ｄ）一侧输卵管缺失或闭锁；
ｅ）子宫破裂修补；
ｆ）一侧输尿管严重狭窄；
ｇ）膀胱破裂修补；
ｈ）尿道轻度狭窄；
ｉ）直肠、肛门损伤，瘢痕形成，排便功能障碍。

．． 会阴部损伤致：
ａ）阴茎龟头缺失（或畸形）２５％以上；
ｂ）阴茎包皮损伤，瘢痕形成，影响功能；
ｃ）一侧输精管缺失（或闭锁）；
ｄ）一侧睾丸缺失或完全萎缩；
ｅ）阴囊损伤，瘢痕形成 ５０％以上。

．． 外阴、阴道损伤致阴道狭窄，影响功能。
．． 肢体损伤致：

ａ）双手缺失（或丧失功能）５％以上；
ｂ）双手感觉缺失 ２５％以上；
ｃ）双上肢前臂旋转功能丧失 ５０％以上；
ｄ）一足足弓结构破坏 １燉３以上；
ｅ）双足十趾缺失（或丧失功能）２０％以上；
ｆ）双上肢长度相差 ４ｃｍ以上；
ｇ）双下肢长度相差 ２ｃｍ以上；
ｈ）四肢长骨一骺板以上线性骨折；
ｉ）一肢丧失功能 １０％以上。

．． 皮肤损伤致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 ４％以上。

 附则

． 遇有本标准以外的伤残程度者，可根据伤残的实际情况，比照本标准中最相似等级的伤残内容和
附录 Ａ的规定，确定其相当的伤残等级。同一部位和性质的伤残，不应采用本标准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
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
． 受伤人员符合两处以上伤残等级者，评定结论中应当分别写明各处的伤残等级。两处以上伤残等
级的综合计算方法，可参见附录 Ｂ。
． 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程度时，应排除其原有伤、病等进行评定。
． 本标准各等级间有关伤残程度的区分见附录 Ｃ。本标准中“以上”、“以下”等均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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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规范性附录）
伤残等级划分依据

﹢． Ⅰ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Ⅰ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ａ）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ｂ）意识消失；
ｃ）各种活动均受到限制而卧床；
ｄ）社会交往完全丧失。

﹢． Ⅱ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Ⅱ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ａ）日常生活需要随时有人帮助；
ｂ）仅限于床上或椅子上的活动；
ｃ）不能工作；
ｄ）社会交往极度困难。

﹢． Ⅲ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Ⅲ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ａ）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
ｂ）仅限于室内的活动；
ｃ）明显职业受限；
ｄ）社会交往困难。

﹢． Ⅳ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Ⅳ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ａ）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限，间或需要帮助；
ｂ）仅限于居住范围内的活动；
ｃ）职业种类受限；
ｄ）社会交往严重受限。

﹢． Ⅴ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Ⅴ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ａ）日常生活能力明显受限，需要指导；
ｂ）仅限于就近的活动；
ｃ）需要明显减轻工作；
ｄ）社会交往贫乏。

﹢． Ⅵ级伤残的划分依据

Ⅵ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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